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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人事業務標準化文件 

編 碼  

文 件 

名 稱 
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成績考核 

撰 寫 者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施裕祥 --林健泰 100.11.30 修正 

 

 

 

 

 

                                                                 

（相關表格均由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產生） 

 

 

 

 

 

 

 

 

 

 

 

 

 

 

 

 

 

 

 

 

 

 

 

（一）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及相關釋例辦
理。 

（二）於學年度開始時，簽辦組織教
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三）不教師成績委員會任務： 

1.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

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

核議事項。 

2.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校

長交議考核事項。 

（四）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組成： 

1.置委員 9人至 17人,除掌理教

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

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 1人為

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

選產生，並由委員互推 1人為主

席，任期 1年。 

2.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人之學

校，得降低委員人數，最低不得

少於五人，其中當然委員至多 2

人，除教師會代表外，其餘由校

長指定之。 

組織教師成績考核

委員會 

注意事項及說明 相關表格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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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

學年者，應予年終成績考核，不

滿一學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

者，另予成績考核。 

（二）教師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得併計年資參加考

核： 

1.轉任其他學校年資未中斷。 

2.服役期滿退伍，在規定期間返回

原校復職。 

（三）教師依法服兵役，合於參加成

績考核之規定者，應併同在職人

員列冊辦理，並以服役情形作為

成績考核之參考。但不發給考核

獎金。 

（四）教師另予成績考核，應於學年

度終了辦理之。但辭職、退休、

資遣、死亡或留職停薪者得隨時 

辦理之。 

（五）填寫受考教師成績考核表，由

人事人員填寫，含差假及獎懲各

項統計資料。 

（六）有闗教師請事、病假併計日數，

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

因安胎需要所請事、病、延長病

假之日數。 

 

 

 

 

學年度結束時，查

填有關受考人成績

考核表各項資料 

3.委員每滿 3人應有 1人為未兼行 

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

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

表。 

4.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

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

不在此限。 

5.委員之任期自當年 9月 1日至次

年 8月 31日止。 

6.委員之總數，由校務會議議決。 

 

 

 

 

 

 

 

 

 

 

 

 
教師成績考核表。 



第 3 頁，共 6 頁 

 

 

 

 

 

 

 

 

 

 

 

 

 

 

 

 

 

 

 

 

 

 

 

 

 

 

 

 

 

 

 

 

 

 

 

 

 

 

 

 

（一）教師成績考核表，連同平時考

核紀錄，送各受考人之單位主管

考評。 

（二）兼行政職務教師，由其服務處

室主任考評。 

（三）教師兼導師，其單位主管由學

生事務主任考評。 

（四）專任教師，由教學事務處主任

考評。 

（五）教師兼主任，由校長逕予考核

為原則。 

成績考核表，送各

單位主管評擬 

（一）召開會議前，事先擬訂會議資

料及開會議程，先行簽會委員會

主席及校長核閱。 

（二）開會前，發開會通知單予各委

員通知出席。 

（三）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時，

審議教師年終（另予）成績考核

案，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方得為決議。 

 （四）成績考核委員會執行初核時，

應審查下列事項： 

1.受考核人數。 

2.受考核教師平時考核紀錄及下

列資料： 

（1）工作成績。 

（2）勤惰資料。 

（3）品德生活紀錄。 

（4）獎懲紀錄。 

3.其他應行考核事項。 

（五）成績考核委員會執行初核時，

應置備紀錄,記載下列事項： 

1.考核委員名單。 

2.出席委員姓名。 

3.列席人員姓名。 

教師成績考核評

分清冊。 

教師成績考核

表。 

召開教師成績考核

委員會議執行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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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覆核 

（一）成績考核完成初核後，檢附會

議紀錄、教師成績考核表、考核

評分清冊等，簽請校長覆核。 

（二）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

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

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 

（三）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

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 

 

4.受考核人數。 

5.決議事項。 

（六）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時，不得以下

列情形，作為成績考核等次之考

量因素： 

1.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

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

娩假、流產假或陪產假。 

2.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因育

嬰減少之工作時間或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 

（七）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對擬考列第

4條第 1項第 3款之教師，於初

核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填造教師成績考核

清冊 

校長完成初核，編造教師成績考

核清冊（另予考核清冊、不參加

成績考核清冊）各一式 3份。 

 

教師成績考核清冊 

教師另予考核清冊 

不參加成績考核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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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學校依宜蘭縣政府函頒所規

定排定日期及時間，將教師成績

考核清冊等，備文送至宜蘭縣政

府人事處審查。 

（二）學年度新增參加成績考核人

員，包括由其他學校調入或回職

復薪教師，均須檢附敘薪通知書

或前一學年度考核通知書影本。 

（三）學年度內有改、提敘或辦理成

績考核更正者，應檢附改、提敘

證明或更正考核通知書影本。 

（四）考列第 4條第 1項第 3款者，

須於考核清冊備考欄內註明符合

考核辦法第幾目之規定，並檢附

具體證明、考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因病已達延長病假及事病假超

過 28日者得免附）。 

（五）退伍復職併資考核或補辦考核

人員，應檢附入伍留職停薪、退

伍回職復薪、教師證書等相關證

件影本。 

（六）教師成績考核結果，宜蘭縣政

府認有疑義時，敘明事實及理

由通知學校限期重新考核；其

重新考核結果，認仍有疑義

者，得逕行改核，並說明改核

之理由。 

函報宜蘭縣政府核

定 

（一）教師成績考核案經宜蘭縣政府

核定後，由學校以書面通知受考

核教師，並附記不服者提起救濟

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 

（二）教師於接到教師成績考核通知

書後，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通知書

之日起 30日內提出確實證明或

理由，向宜蘭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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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成績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

度第一個月起執行。 

1.考核獎金所稱薪給總額，係指次學

年度第一個月之本薪（年功薪）

及其他法定加給。 

2.但職務加給、地域加給，以考核年

度最後一個月所支者為準。 

3.教師在考核年度內因職務異動致

薪給總額減少者，其考核獎金之

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數，按

比例計算。 

 

通知執行並核發教

師成績考核通知書 

教師成績考核通知

書 

人事資料登錄及更

新 

教師成績考核案經宜蘭縣政府核定

後，於 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考績作業子系統，登錄及更新個人人

事基本資料 21表。 


